
《农村有机废弃物沼气工程生产工艺规范（征求意见

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我国低劣生物质 (秸秆、粪便、垃圾) 世界排放第一, 而江苏省是种植业和

养殖业大省, 种植业和畜禽养殖业在给江苏省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污染也日益

严重。种植业污染以秸秆为主, 据统计, 江苏全年秸秆产量约 3876万 t。畜禽业

污染以畜禽粪便为主, 据估算, 江苏全省畜禽粪便总量年产量可达 4600多万 t。

如果不对这些污染物加以处理而任意排放, 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随之也

会给地区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农村沼气工程以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等农业有机废弃物为发酵原料，生产

出沼气（生物天然气）和沼肥，有利于推动秸秆、粪污“两利用”、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对于助力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2011年江苏省将生物质能纳入战略性

新兴产业,自此沼气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江苏省政府按照环境保护部《“十二五”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细则》的要求, 每年建设完善 1000家左右的规模化畜

禽养殖治污工程, 到 2015年, 全省规模化养殖场 (小区) 全部建设治污设施并稳

定达标运行。由于多种条件的局限, 虽然治污的目标已经达到, 但是江苏省沼气

工程依然处于较低的层次。工艺水平低, “三沼”利用率低, 运行困难等都是江苏

省沼气工程面临的问题。

秸秆粪污混合原料的厌氧工程容易出现进出料困难、秸秆漂浮结壳、搅拌能

耗高、沼液难处理等问题，导致工程运行效益不佳。为提高沼气工程效能，规范

工程建设，便于安全管理，徐州市环能生态技术有限公司会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北京西拓联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明硕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工业大学共同编制了《农村有机废弃物沼气工程生产工艺规范》团体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为苗晓、奚永兰、叶小梅、李铮、黄建恩、冯伟、史建明、

周俊、邵琼。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些沼气工程的发酵工艺路径照搬照单一原料的厌氧处理工艺，导致秸秆粉

碎和罐体搅拌能耗较高、进出料困难、秸秆漂浮结壳存在安全隐患等。此外，一

些沼气工程的综合效益不佳，运行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发酵浓度不够导致产气

率不高、沼气利用途径不合理、沼渣液综合利用链条不完善等。因此，为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我省秸秆粪污混合原料沼气工程的建设与运营亟待规范指导。

通过对大量沼气工程进行跟踪调研，综合分析秸秆粉碎成本、进出料、秸秆

漂浮结壳、能耗等因素，制定科学性和实用性更强的农村有机废弃物沼气工程生

产工艺，对提高沼气工程综合效益、简化管护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标准

的建立将促进秸秆能源化利用工作的深入开展，所采用的发酵工艺，可同时消纳

秸秆和畜禽粪污，与秸秆粪污综合利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质增效政策相符合，

市场前景更为广阔。该标准的提出还有利于降低工程运行隐患，并提高工程综合

效益，促进秸秆粪污沼气工程的健康长远发展。最后，该标准的建立将极大促进

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促进能源替代和农业固碳减排工作发展，为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三、主要起草过程

确定编制《农村有机废弃物沼气工程生产工艺规范》团体标准后，起草小组

全面收集了沼气工程生产工艺、沼气工程建设和运行安全等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

以及国内外与沼气生产有关的环保法规和标准等资料。深入了解国内外和江苏省

沼气工程建设现状，初步搭起标准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起草小组依托农业农

村部农村可再生能源华东科学观测实验站，对江苏省多家沼气工程进行了实地考

察，对于好的做法予以吸纳，对于存在的问题予以认真讨论修正。

进一步，起草小组在前期调研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向多家专业

机构发送了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1.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说明本技术规范编制时引用的主要标准、规范和相关规定。

2. 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标准的理解，本标准对重要的术语和定义作了规定。包括：秸秆沼

气生产、沼渣、沼液、水肥一体化、条垛式堆肥。



3. 工艺规范

3.1 本标准第 6.1条规定了农村有机废弃物沼气工程生产工艺流程，包括原料贮

存及预处理、沼气生产、沼气净化和贮存、沼气利用、沼渣液农田回用、以及沼

液混合秸秆堆肥等环节。

3.2 本标准第 6.2条规定了原料预处理规范。包括秸秆原料预处理设施、酸化预

处理方法、秸秆粉碎间的要求标准以及畜禽粪污原料的处理措施。

3.3 本标准 6.3规定了进料和出料工艺。秸秆粪污混合原料沼气生产工艺进料宜

采取高浓度(TS≥ 18%)。农作物秸秆进料系统应采用适合农作物秸秆物性的专

用设备和防堵塞设计，宜采用高浓度活塞式进料设备。宜批次进料，布料点不少

于 2个，并在厌氧发酵罐顶部设置沼液喷淋装置。出料系统主要依靠自重实现出

料，宜采用高浓度活塞式出料设备辅助出料。

3.4 本标准 6.4规定了沼气生产过程的工艺和规范，包括：发酵装置的设计建造

按 NY/T 2854-2015规定执行；沼气池通过太阳能温室辅助地源热泵来增温保温，

采用中温（35±2℃）厌氧发酵工艺；混合原料发酵水力滞留时间宜设置 35 d以

上；沼气池应设置物料高度和液面高度检测装置。

3.5 本标准 6.5规定了沼气的净化、贮存、输配与利用。产生的沼气经过脱水、

脱硫后进入沼气储气柜稳压储存集中向周边居民供应沼气，多余的沼气用于发电，

发电电量用于运行，多余的电量并入电网。集中供气按 NY/T 1220.2的规定执行；

沼气发电按 NY/T 1704的规定执行。

3.6 本标准 6.6规定了沼渣沼液处理与利用规范。产生的沼渣沼液前需经过固液

分离机进行固液分离，分离后的沼液泵入沼液池存储备用。沼渣作为肥料利用前

需按 NY/T 2374-2013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沼液用于农作物施用前必须经过充

分厌氧消化,且应根据作物需肥量和需水量等因素进行调配。发酵和储存的沼液

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7959规定要求，理化性状应符合 NY/T 2065-2011规定要求。

沼液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设备包括沼液过滤器、沼液流量计、水泵、掺混调节池

或混合器，施肥器、输配水管网、灌水器、控制和保护设备等。

3.7 本标准 6.7规定了沼液混合秸秆堆肥工艺要求。秸秆粉碎至 3～5 cm，秸秆

和沼液的质量比为 3：1，将沼液、秸秆与辅料混合均匀，混合后物料含水率宜

控制在 60%左右。堆肥过程中可添加有机物料腐熟剂，接种量为堆肥物料质量的



0.4～0.5%，腐熟剂应获得管理部门产品登记。有机物料选择条垛式堆放，高度、

宽度应根据堆肥季节、物料、接种微生物菌种、发酵环境及翻堆设备的不同来设

定，一般高度宜为 0.6～2.0 m，宽度宜为 0.8～2.0 m。发酵过程中，每天测定堆

体温度 3次。通过堆制，使堆体达到 55℃以上，维持时间不得少于 15 d，当堆

体温度达到 60℃以上，保持 48h后开始翻堆，每 3～5 d翻堆 1次，但当温度超

过 70℃时，宜立即翻堆，翻堆时需均匀彻底，应尽量将底层物料翻入堆体中上

部，以便充分腐熟。条垛式堆肥翻抛设备宜选择自走式或牵引式翻抛机，并根据

条垛宽度和处理量选择翻抛机。堆肥过程中产生的臭气应进行有效处理，经处理

后的臭气浓度应符合 GB 18596的规定。发酵终止时，发酵物料不再升温、堆体

基本无臭味，颜色接近灰褐色。

3.8 本标准 6.8规定了运行管理规范，包括：应建立健全事故应急处理体系，并

应制定相应的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等应急预案；应根据所

选工艺设备系统的结构、性能、用途等制定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做好各项生

产指标、原料与能源的消耗指标记录；应做好工程内设施、管道等的定期巡检，

确保连接部位无泄漏，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未经批准不得在生产区使用明火作业，

必须使用明火作业的，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在相关人员监护下操作；其它事

项参照 NY/T 1220.4的规定执行。

五、采标情况

本标准编著过程中，引用以下标准，均为部分引用。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5605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GB/T 17919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收尘器防爆导则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T 51063 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NY/T 1220.2 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第 2部分:输配系统设计



NY/T 1220.4 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第 4部分：运行管理

NY/T 1704 沼气电站技术规范

NY/T 2065-2011 沼肥施用技术规范

NY/T 2141-2012 秸秆沼气工程施工操作规程

NY/T 2142-2012 秸秆沼气工程工艺设计规范

NY/T 2374-2013 沼气工程沼液沼渣后处理技术规范

NY/T 2853-2015 沼气生产用原料收贮运技术规范

NY/T 2854-2015 沼气工程发酵装置

NY/T 3239-2018 沼气工程远程监测技术规范

NY/T 3614-2020 能源化利用秸秆收储站建设规范

六、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本标准是在以往国内外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沼气生产企业需求的基础上修订

的。本标准发布实施后，相关沼气生产单位需按照本标准的工艺规范进行沼气生

产，并落实标准中有关建设施工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要求。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应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对本标准进行合理修订。

七、预期效益分析

该农村有机废弃物沼气工程生产工艺 TS浓度高，科学性和实用性强，沼气

利用、沼渣液农田回用技术路径合理多样，沼气工程综合效益显著、管护运营简

便。沼气生产可以提供清洁能源。可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生活质量。工程建成后

为养殖场和附近农户提供稳定持续的燃气供应。改良土壤，增加农田肥力，减少

农药污染。沼渣是沼气发酵后剩余的固体物质，富含有机质、腐殖质、多种氨基

酸、酶类和有益微生物；同时可使土壤质地疏松、保墒性能好、酸碱度适中，能

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沼渣是缓速兼备、安全高效的有机肥料，可用于天然果树

园林和项目区农业生产，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有效提高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

提升农民经济效益。沼气不仅是低碳清洁能源，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利用各种有机

废弃物，减少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对提高空气质量、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工程建成后年可替代标准煤，农户利用沼

气做饭，大大减轻居民的经济负担。秸秆的收购、储存、运输、发酵等过程均需

要大量劳动力，工程建设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综上，该农村有机废弃物沼气工程生产工艺可以有效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


